
【案例回顾】

2018年1月4日，原告高某某
在某报微信公众号发表原创评论
文章。次日，某某国家机关群团组
织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
部分引用了该作品，随后又全文转
载了该引用文章。

高某某认为此次转载的内容
中包含其原创文字，但未获得许
可，涉嫌侵犯其著作权，诉至法
院，要求被告书面道歉，并在微
信公众号显著位置登载，且两年
不得删除。同时，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费、精神损失费。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著作权
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没有
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驳回了原
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
进，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显著提升。这一转变既体现了法
治文明的进步，也为创作者权益保
障营造了良好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
三项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
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
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或者为
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
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
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
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
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
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
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

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本案被告转载并引用的行为

是为了说明文艺作品中存在一些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内容，旨在倡导
大众应创作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文艺作品。同时，被告的微
信公众号属于新闻媒体类型，在报
道新闻过程中不可避免引用作者
已经发表的作品，并不属于侵犯著
作权的行为。此外，被告在该过程
中明确指出了引用内容的出处和
作品名称，虽然没有直接指出原告
即作者姓名，但并不会影响到作者
的正常使用，也没有损害作者的合
法权益，属于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
合理使用情形。

【温馨提示】

从创作者角度来看，法律对著
作权的持续完善，有效回应了其保
护智力成果的正当诉求。与此同
时，作品作为传播思想或者观点的
载体，创作者亦需保持适度宽容，
允许公众在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
范围内进行传播与借鉴。对公众
而言，使用作品时，要树立充分尊
重创作者智力成果的意识，主动标
注作品来源，维护创作者的合法权
益，严格遵循法律规范，在著作权
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
度框架内开展使用行为。

（山西君略律师事务所路严明
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

冒名入职引发养老保险待遇纠纷
举案说法 普法课堂普法课堂

【案例回顾】

1983年冬天，某公司迎来了
一位特殊的应聘者——李某以朱
某名义前来应聘求职，并于1984
年1月正式入职。2001年7月，煤
矿与“朱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工作期间，用人单位一直为

“朱某”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6
月，李某以朱某名义办理退休手续
并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2019年8月，因养老金领取资
格认证系统发现身份信息不符（公
安系统登记的朱某信息与李某不
符），省社保部门停发李某养老保
险待遇。社保部门要求李某提供其
与煤矿存在劳动关系及社会保险缴
纳的相关证明，李某提出上诉。

经民事诉讼，人民法院确认李
某与煤矿自1984年 1月至 2013
年6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煤矿为
李某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登记在
朱某名下。2021年10月，社保部
门仍以李某不符合领取条件为由
拒绝恢复待遇发放，煤矿同时停发
退休补贴。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本案中，虽然社会保
险登记信息存在瑕疵，但生效法律
文书已确认以下关键事实：李某与
煤矿存在真实劳动关系；煤矿缴纳

的社会保险对应的是李某的实际
劳动；李某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
累计缴费年限符合法律规定。

当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
累计缴费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形下，
即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被
告应当为原告发放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社保部门引用的《关于实施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部分社保经
办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函》属于未
公开的内部文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五条及《社
会保险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作
出影响公民权益的决定应当以公
开发布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本案自纠纷发生到最终判决
历经四年之久，经过两次起诉、三

次开庭审理，最终法院依法支持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责令被告向原告
李某发放自2019年8月起的养老
保险待遇。

【温馨提示】

应注意的是，即便行为人付出
了真实劳动也缴纳了养老保险费，
但能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不能
一概而论。例如，被冒用姓名者与
实际提供劳动者之间并无任何关
联性，实际提供劳动者通过冒用身
份、伪造证件的方式与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其冒名顶替就业就是
非合法行为，法律不予保护。

（山西振坤律师事务所刘慧
慧 袁鹏勇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

文字作品的著作权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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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知多少
著作权是创作者对其智力劳动成果享

有的专有权利，主要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
作品的原创性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的归属、限
制及侵权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著作权保护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
条，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包括：文字作品；口述
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
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视听作品（电
影、电视剧等）；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
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
软件；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著作权归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
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即创作作品的自然人。

职务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第十八条规定，员工为完成工作任务
创作的作品，著作权归作者，但单位有权在
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若主要利用单位
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如工程设计、软件），著
作权归单位，作者享有署名权。

委托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十九条规定，合同约定优先；无约定时，著
作权归受托人（创作者）。

合作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十四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可分割使用
的，作者可单独行使权利（如合著书籍的不
同章节）。

著作权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了多种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
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
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
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情况包括：个人
学习、研究或欣赏；为介绍、评论或说明问题
适当引用；新闻报道中的必要引用；学校课
堂教学或科研少量复制；图书馆等为保存版
本需要复制；免费表演已发表作品（不向公
众收费）；对公共场所艺术品进行临摹、摄影
等；将中国公民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
国内出版；其他合理情形。

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需支付报酬的
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
十五条规定：报刊转载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
品（作者声明不得转载的除外）；录音制作者
使用他人已合法录制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
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发表的作品
（电影、视听作品除外）。

著作权保护期限

自然人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作者终生及死后50年
（截至第50年的12月31日）；合作作品，以最
后一位作者死亡时间计算。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作品，首次发表后50年（未发表的，创作完
成后50年）。视听作品、摄影作品，首次发表
后50年。超过保护期后，作品进入公共领域，
可自由使用（但人身权如署名权仍受保护）。

著作权侵权与法律责任

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未经
许可复制、发行、表演、网络传播作品；剽窃
他人作品；未经许可改编、翻译作品；故意删
除或改变权利管理信息（如署名、水印）。

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五十三条规定，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最高10倍违法经
营额）；严重侵权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应遵守合理使用规
则；创作者也应主动登记版权，留存创作证
据，以便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使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身份信息不符
停发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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